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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文山垃圾掩埋場太空包清理 

一、 前言 

本市為六都之一，廢棄物產出量大，其末端處理一直是環境工程與

市政管理的重中之重。統計本市三座焚化廠 114 年共焚化處理約 71 萬

7,362 公噸，然隨著焚化廠屆齡老化，文山廠、后里廠及烏日廠處理效

能受限，伴隨著廢棄物產出量持續增加及去化能力逐漸減少之情況下，

如何有效之去化廢棄物已成為地方政府必須面對之議題。 

為維持本市三座焚化廠穩定運轉，各焚化廠須每年辦理兩次歲修工

作，且本市文山焚化廠已完成招商將推動辦理新廠興建工作，尚須仰賴

本市轄內掩埋場進行垃圾調度暫置，為使掩埋場空間可有效運用，本局

已招標辦理「113 年度臺中市一般廢棄物分選打包計畫」(以下稱本計

畫)。 

本章旨在說明本市目前廢棄物去化之辦理情形，分析現階段遭遇之

問題，並整理已採行或規劃中之解決策略，作為後續政策精進推動之參

考 

二、 背景與遭遇問題 

(一) 背景說明 

本計畫設置處理規模 200 噸/日以上之移動式垃圾分選壓縮打包設

備，一般廢棄物經過開袋/破碎及分選去除鐵、非鐵金屬、玻璃等資源回

收物及含水率高的有機物等篩下物後，再進行壓縮打包作業，打包物暫

置於本市文山三期掩埋場，廢棄物分選打包作業流程詳圖一所示，計畫

期間每日分選處理至少一般廢棄物200公噸為原則，預估產出 4萬 2,000

公噸打包物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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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本計畫廢棄物分選打包作業流程圖 

(二) 遭遇問題 

1、焚化量能不足與設備老化 

本市三座焚化廠皆已達到使用年限，又因例行歲修、設備汰換、改

善工程或突發性故障，短期內處理量能下降，導致本市一般廢棄物無法

即時進廠去化處理。當處理量能與清運量出現落差時，若缺乏替代調度

或緩衝機制，易造成清運系統壓力累積，影響民生垃圾清運之穩定性，

本市三座焚化廠近四年處理量詳圖二所示。 

圖二 近四年臺中市三座焚化廠處理量彙整 

111年 112年 113年 114年

文山廠 194,791.09 192,425.86 195,343.44 198,489.49

后里廠 273,805.25 246,767.37 253,265.81 254,993.00

烏日廠 277,494.68 288,481.84 276,428.73 263,879.02

總計 746,091.02 727,675.07 725,037.98 717,36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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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市掩埋場暫存空間有限 

本市轄內的掩埋場空間已日益稀缺，且傳統的直接堆置方式容易致

使周遭環境雜亂且難以應付持續產生的垃圾量。若採取減量減容之措施，

將使現有空間能更有效利用。 

三、 當前解決問題方法策略 

(一) 建置移動式機械分選打包系統 

本局招標委託廠商於本市大里掩埋場設置處理規模達每日 200 公

噸以上的移動式分選設備，期能達到垃圾減量、減積作業，提升垃圾暫

存空間，待有焚化量能後進廠焚化。作業流程採用多道程序以精確分類，

以利維持垃圾打包物品質： 

1. 前處理：使用移動式雙軸破碎機進行破袋與破碎，並同步配置

磁選機去除廢鐵。 

2. 篩分技術：採用移動式雙滾筒篩選機，利用內外滾筒不同孔徑

（50mm~80mm）將物料分為細料、中料與粗料，並結合氣流帶

出高熱值塑膠。 

3. 進階分選：後段加裝渦電流分選機分離銅、鋁等非鐵金屬，並透

過風選機將輕質物質（可燃物）與重物質分離。 

經由上述程序後，再將分選後的篩上物（主要為可燃性垃圾）進行

高密度壓縮打包達到減積減容之目標，114 年 12 月起開始執行本計畫，

截至 114 年 12 月底已打包清運至文山掩埋場暫置 1,617.55 公噸，並藉

此由空間換取時間，待焚化量能提升後處理打包之廢棄物。 

(二) 強化焚化體系調度彈性 

本局透過每月業務聯繫會議協調三座焚化廠定期歲修之時程，避免

其過度重疊造成短期之去化量能缺口。 

四、 未來工作重點 

持續督導本市焚化廠操作廠商落實廠內各項設備檢修保養維護工

作，確保設備穩健運轉，維持既有焚化處理量能，並已於 114 年度完成

發包「垃圾篩分打包計畫」及「固體再生燃料(SRF)設置計畫」，促進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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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轉廢為能」效益，提升本市垃圾處理韌性，妥善處理本市民生垃圾 

本局與台泥文山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於 114 年 12 月 11 日完

成「文山焚化廠興建營運移轉（BOT）案」簽約，預計採用先建後拆之

模式，並利用高處理效能技術、先進科技管理及低污染排放等面向規劃

新廠之建設，並於 114 年 12 月 22 日舉行「汰舊換新先期工程」的動土

祈福典禮，預計 118 年底完工，119 年開始營運。 

另本市后里廠 BOT 案依據促參法第 46 條辦理中，已於 114 年 9 月

9 日辦理民間機構可行性評估報告審查，第一順位申請人為達和環保公

司，預定 115 年 2 月份舉辦公聽會，後續將持續推動相關工作。 

五、 結語 

綜上所述，本市目前正辦理焚化廠汰舊換新工程，同時於焚化廠年

度歲修期間無法立即焚化之垃圾將有暫置之需求，依環境部建議可採覆

土及打包方式妥善處理暫置裸露之垃圾，以降低異味及飛散等問題。本

局持續採取積極作為，短期內以一般廢棄物分選打包計畫，紓緩廢棄物

處理之壓力，並作為文山 BOT 新廠興建過渡時期因應方案，待新廠興

建完成後，即可妥善處理暫置於文山掩埋場之打包垃圾(現場堆疊情形

詳圖三所示)，並且作為本市廢棄物去化之過渡處理方式，以達到廢棄

物妥善處理之目標。 

 

 

 

 

 

 

 

圖三 文山掩埋場打包垃圾堆疊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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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臺中市廚餘去化政策 

一、 前言 

因應非洲豬瘟防疫，農業部 114 年 10 月 23 日公告廚餘禁止餵豬，

本府環境保護局即刻啟動應變機制，三座焚化廠於應變期間協助收受處

理熟廚餘，平均每日處理量約 280 公噸，外埔綠能生態園區以處理生廚

餘為主，並逐步增加熟廚餘比例，因應處理需求。 

後續經行政院院會 114 年 12 月 4 日聽取農業部與環境部「因應非

洲豬瘟之廚餘養豬政策調整及廚餘去化」報告，為防範非洲豬瘟風險，

家戶廚餘基於防疫風險禁止使用，並決議全面禁止廚餘養豬之全國轉型

最後期限明訂為 115 年 12 月 31 日止，轉型期間符合中央強化監控廚

餘清運與蒸煮過程之配套措施者，得於 115 年 1 月 1 日起使用環境部

所公布之正面表列廚餘產源，如學校、團膳、過期食品及餐館業等事業

之廚餘，並自 116 年 1 月 1 日起全國全面禁用廚餘養豬。 

二、 加強廚餘源頭減量宣導 

為源頭減少廚餘產生量，本府透過跨局處分工，宣導「惜食減量與

廚餘瀝水減積」，除了宣導民眾多元推廣惜食減量與廚餘瀝水，全民響

應日常落實「吃多少、煮多少、點多少，吃不完打包帶走」外，亦宣導

餐廳提供餐點彈性分量與配料調整，減少食材浪費，剩餘食材則優先員

工使用或捐贈食物銀行。 

三、 短期應變期間，家戶廚餘以外埔生質能發電及破碎脫水

後焚化發電去化為主 

中央規定家戶廚餘基於防疫風險禁止養豬，目前家戶廚餘短期應變

採外埔生質能發電及破碎脫水後焚化發電兩種方式去化。 

外埔綠能生態園區除了原本每日約 82 公噸生廚餘進廠處理之外，

也逐步添加熟廚餘至每日約 15 公噸，使熟廚餘處理量占比約 15~20%，

於厭氧菌發酵系統穩定操作狀況下，持續產氣發電，目前平均每日發電

量超過 1 萬度，期能穩健將廚餘轉廢為能，實踐循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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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效提升焚化爐整體處理效能，本府環境保護局率先於文山焚化

廠引進一套廚餘破碎脫水設備，並於 114 年 12 月中旬完成設置試運轉。

該套設備於前端採用翻桶裝置，輔助廚餘進料作業，降低人工搬運負擔；

廚餘進料後透過人工分選篩出金屬或大團硬塊等不適合破碎物質，再進

入破碎及擠壓脫水程序，平均去除約 30%至 40%的水分，每小時最大

處理量約為 8 公噸熟廚餘，單日最大處理量可達 60 公噸。改善垃圾貯

坑積水及抓夾垃圾滑脫等問題，並有助於穩定貯坑內垃圾堆疊狀況，提

升焚化爐操作穩定度及整體作業環境品質。 

四、 學校、團膳、過期食品及餐館業等事業之廚餘，已輔導

32 家養豬業者，優先再利用養豬 

配合中央廚餘養豬政策，本府環境保護局已輔導轄內 32 家養豬業

者完成廚餘蒸煮溫度及影像監視控系統（AIoT）建置，並經中央地方跨

部會聯合檢查合格，同時廚餘再利用清運車輛並全面安裝即時追蹤系統

（GPS），符合中央強化監控廚餘清運與蒸煮過程之配套措施，每日最

大可再利用廚餘約 210 公噸。 

此外，對於養豬業者收受廚餘來源，本府環境保護局均依環境部「可

直接作為飼料用途廢棄物正面列表」輔導審查，促使學校、團膳、過期

食品及餐館業等事業廚餘正面列表本市廚餘產源，優先養豬再利用，增

加去化管道。 

五、 佈建多元的廚餘處理設施，確保廚餘去化機制運作穩定

無虞 

本府刻正規劃佈建多元的廚餘處理設施，包含外埔綠能生態園區建

置第二期厭氧發電設備、高效堆肥廠、黑水虻生物處理系統等，其中外

埔綠能生態園區二期設備擴建預計 115 年底開始試運轉，屆時一、二期

合計，每日廚餘處理量將增加至 150 公噸，加速廚餘去化。 

另外，本府亦規劃興建高效堆肥設施，預計 115 年中前完成建置，

逐步提升至每日處理 100 公噸廚餘；另也分期引進如黑水虻等先進處

理技術，廚餘處理量每日亦約 100 公噸，預計 115 年底完成全期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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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 116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禁止廚餘養豬後，整體去化機制仍能穩定

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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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市場漲價情形 

一、 前言 

廚餘原用於飼養豬隻可以節省飼料成本，無需再付處理費，整體清

理費用相對低廉。廚餘禁止養豬後，廚餘需委託合格清運業者清運，且

無論送至焚化發電、堆肥、黑水虻等再利用去化都需負擔清運及處理費

用，全國普遍面臨廚餘清除處理費用上漲情形，環境部亦預估禁止養豬

後每公斤廚餘處理費用約 5 至 8 元。 

二、 家戶廚餘 

為了降低家戶廚餘清運費用漲價衝擊，本府環境保護局多次邀集本

市廢棄物清除處理商業同業公會研商，除請公會所屬會員協助一併承接

所服務之社區大樓廚餘清運作業，並能合理訂定清運價格，同時也輔導

造冊列管具備運輸能力業者協助收運廚餘，提升收運量能。在廚餘處理

方面，焚化廠處理家戶廚餘至本（115）年底不收費，以降低轉型期間

收運費用波動的衝擊。 

社區大樓如有廚餘清運問題，除可優先洽原一般廢棄物清除業者併

同清運，若原清運業者有困難，可向轄區清潔隊登記協助媒合，或另洽

其他合格清除業者承接。若發生費用不合理調漲或拒絕服務情形，本府

環境保護局也將協助協調處理，使家戶廚餘去化無虞。 

三、 學校、團膳、過期食品及餐館業等事業正面列表廚餘 

本府環境保護局已輔導轄內 32 家養豬業者，依照中央規定完成監

管設備建置，符合中央強化監控廚餘清運與蒸煮過程之配套措施，增加

廚餘去化量能，學校、團膳、過期食品及餐館業等事業廚餘正面列表廚

餘產源，如有廚餘清理需求，可優先洽詢合格養豬業者，相關名單已公

布於本府環境保護局官方網站。 

四、 結語 

面對此全國性問題，本府將與中央積極協調，以穩定廚餘清運、去

化量能，並持續監控價格，同時也加速規劃佈建多元的廚餘處理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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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籲大眾共同加強廚餘源頭減量，廚餘瀝水後再排出，減少廚餘重量體

積，也節省收運處理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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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外埔綠能生態園區二期期程及進度 

一、 前言 

本市外埔綠能生態園區坐落於外埔區虎尾寮段 1184、1186、1187、

1188 及 1189 地號等 5 筆土地，面積總計 28,858.04 平方公尺，前身為

外埔堆肥廠，97 年 10 月停止營運後，原廠區設備損壞且閒置近 10 年，

形成環境髒亂及治安死角。為落實廚餘再利用、減少本市焚化廠負擔、

解決閒置廠區，同時考量財政、營運風險及新技術，105 年遂採促進民

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ROT 模式引入民間資金、技術進行整建營運。於 106

年 10 月 24 日動工，由於涉及舊廠房大規模整建、新設備廠房開挖建

置、新穎設備進度及期程緊湊等因素，於 107 年 10 月底前完成整建工

程，108 年 7 月 9 日開始營運。 

農業部 114 年 10 月 23 日公告廚餘禁止餵豬，因應中央非洲豬瘟

防疫政策，本府環境保護局積極與外埔綠能生態園區 ROT 廠商協調，

於原有契約架構下，除積極規劃擴建厭氧二期處理量能外，亦規劃引進

高效堆肥處理設施，建構多元廚餘處理方式，確保 116 年 1 月 1 日起全

面禁止廚餘養豬後，本市廚餘能有穩定去化管道。 

二、 外埔綠能生態園區二期期程及執行進度 

(一)期程及處理量能規劃 

外埔綠能生態園區係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ROT 模式進行

整建營運，設置第一期廚餘厭氧發酵設施，年處理量為 3 萬公噸，以厭

氧發酵技術將廚餘轉變為沼氣作為綠能發電，沼渣沼液進一步資源化使

用，落實轉廢為能，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建立本市生廚餘基本自主處理

能力，並逐步提高熟廚餘投入比例，因應本市熟廚餘處理需求。 

因應中央禁止廚餘養豬政策，為補足本市熟廚餘處理量能缺口，廠

商規劃進行第二期擴建工程，增加年處理量為 2 萬 4,000 公噸廚餘厭氧

發酵設施，規劃以生、熟廚餘各半方式進行投料，第二期擴建期程預計

115 年底設置完成，開始投料測試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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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持續推動外埔綠生態能園區第二期工程外，廠商亦規劃於外埔綠

能生態園區設置高效堆肥設施，年處理量 3 萬 6,000 公噸，以本市熟廚

餘處理為優先，預計 115 年中前完成建置，逐步提升至每日處理 100 公

噸廚餘，以提供本市轄內熟廚餘處理量能。 

綜合上述規劃，本市外埔綠能生態園區之廚餘處理能力可提升至年

處理量 9 萬公噸，強化本市整體廚餘再利用體系，持續打造安全、潔淨、

宜居的永續城市（詳如表 2）。 

 

表 2、臺中市外埔綠能生態園區設置處理量能及期程 

項目 
設計處理量 

日曆天（365日） 
規劃料源 設置期程 

一期厭氧 
30,000 公噸/年 

（82 公噸/日） 

進料以生廚餘為

主，逐步增加熟

廚餘比例，因應

處理需求。 

目前已運轉中 

二期厭氧 
24,000 公噸/年 

（66 公噸/日） 

生、熟廚餘進料

量各一半。 

115 年底開始投

料測試運轉 

高效堆肥 
36,000 公噸/年 

（100 公噸/日） 
以熟廚餘為主。 

預計 115 年中前

完成建置，逐步

提升至每日處理

100 公噸 

合計 
90,000公噸/年 

（248公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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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行進度 

因應行政院公佈全國禁止廚餘養豬政策，外埔綠能生態園區第二期

擴建及快速發酵設施增建計畫，基於政策實施後本市對廚餘處理量能需

求提高，廠商於實務上須調整原有工作範圍，本案已於 115 年 1 月 7 日

召開第一次「臺中市外埔堆肥廠（綠能生態園區）整建營運移轉案」契

約變更修約會議，針對廠商提出修正部分條款逐條討論，另為維持修約

後契約條款之周延性，會議當日亦邀請本府財政局、主計處、法制局及

環境部資源循環署列席，就修訂契約內容提供協助指導。 

本案外埔綠生態能園區之廚餘年處理量由原本 3 萬公噸提高至 9

萬公噸，須同時考量納入處理費、費率連動及保證量機制，且涉及本府

未來年度預算承諾，本案後續將委託外部財務及技術專家，就費率合理

性、成本結構、風險分攤、政策必要性及替代方案成本進行完整評估，

比照促參法有關政府有償取得公共服務案件之相關規定，及本案契約規

定召開協調委員會進行專業審查，以利整體契約執行能穩定運作。 

三、 未來工作重點 

本府環境保護局將持續與廠商就所提條約修訂內容進行協商及取

得共識，並針對本府修約後衍生相關財務成本及承擔風險等進行評估，

併同廠商所提財務計畫，委託外部財務及技術專家提供專業審查及建議，

積極辦理議約程序，使外埔綠能生態園區二期擴建計畫及高效堆肥設施

建置儘早完成，於 116 年 1 月 1 日全國禁止廚餘養豬後，本市廚餘仍有

足夠處理量能及妥善去化管道。 


